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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貨棧貨櫃集散站等業者自主管理之法源依據

進、出、轉口共同作業及違規案例說明

進口作業及違規案例說明

出口作業及違規案例說明

轉口作業及違規案例說明



貨棧貨櫃集散站等業者自主管理
之法源依據

關
稅
法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26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
自主管理辦法§97

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10.2

海關徵收規費規則§101

海關管理保稅運貨工具辦法§25

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23

業者使用自備封條許可及管理辦法§28-1

海關管理承攬業辦法辦法 §20-1

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 §20.3



海關管
理進出
口貨棧

辦法
§26

• 未完成海關放行手續之進、出口貨物，暫時儲存
未完成海關放行手續之進出口貨物。

• 向所在地海關申請登記及繳納保證金

• 應具備之資格、條件、保證金數額與種類、申請
程序、登記與變更、證照之申請、換發、廢止。

• 貨櫃與貨物之存放、移動、通關、管理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關稅法§26

貨棧貨櫃集散站等業者自主管理
之法源依據-關稅法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貨棧&貨棧分類

• 經海關核准登記專供存儲未完成海關放行手續之 進、
出或轉運、轉口貨物之場所

貨棧(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2)

• 進口貨棧：限存儲未完成海關放行手續之進口貨物或轉
運、轉口貨物 。

• 出口貨棧：限存儲未完成海關放行手續之出口貨物。

• 特殊情形：經海關核准者

• 航空貨物集散站內設置之進出口貨棧，依本辦法規定辦
理。(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4)

貨棧設置分兩種：

貨棧(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2)

貨棧設置分成兩種：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3
-實施自主管理

• 由海關依職權核定

• 由業者申請經海關核准後

貨棧實施自主管理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
管理辦法§6

• 自主管理貨棧應指派專責人實施自主管理事項

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事項

• 自主管理稽核作業規定由海關定之

海關可定期不定期稽查



貨棧貨櫃集散站等業者自主管理
之法源依據-關稅法

• 依本法登記之業者，其原由海關監管之事項，
海關得依1.職權或2.申請，核准實施自主管
理。

• 自主管理之1.事項、2.範圍、3.應備條件及4.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
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關稅法§97



• 辦理1.連線或傳輸之登記、2.申請程序、3.管理、4.通關程序
及5.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 報關、運輸、承攬、倉儲、貨櫃集散站及其他與通關有關業務
之業者，以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處理業務。

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關稅法§10.2

貨棧貨櫃集散站等業者自主管理
之法源依據-關稅法



貨棧貨櫃集散站等業者自主管理
之法源依據-關稅法

• 進口、出口及轉口貨物查驗規定

• 1.查驗貨物、2.取樣之方式、3.時間、4.地點及5.免驗品目範圍

• 申請人工查驗時間

• 報關人應自報關之翌日起十日內

• 快遞貨物應自報關之翌日起三日內申請並會同海關查驗，

• 屆期仍未申請查驗或申請展延查驗期限

• 由海關書面通知倉庫管理人預定會同查驗時間

• 副知報關人或納稅義務人

• 貨物查驗時，其搬移、拆包或開箱、恢復原狀等事項及所需費用

• 進出口貨物統由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負擔；

• 轉口貨物則由負責申報之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負擔

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關稅法§23



貨棧貨櫃集散站等業者自主管理
之法源依據-關稅法

• 保稅運貨工具載運貨物:㇐、未經海關放行之進口貨物。二、
經海關驗封之出口貨物。三、其他應受海關監管之貨物。

• 保稅貨物指未經海關放行之進口貨物，業經海關驗封之出口
貨物與轉口貨物及其他應受海關監管之貨物

• 保稅運貨工具指依本辦法規定向海關登記之下列運貨工具：
㇐、保稅卡車 二、保稅貨箱 三、駁船

海關管理保稅運貨工具辦法-關稅法§25



貨棧貨櫃集散站等業者自主管理
之法源依據-關稅法

• 海關對進出口運輸工具與貨物所為之特別服務，及各項證明
之核發，得徵收規費；其徵收之項目、對象、條件、金額、
標準、方式及程序之規則

• 海關辦公日星期㇐至星期五為上午六時起至下 午六時止。但
經海關公告實施兩班制或二十四小時通關及因特殊情形經海
關公告派員辦理通關業務者，不在此限。

徵收規費規則-關稅法§101



• 使用自備封條應具備之資格、條件、程序、自備封條之類別、
驗證基準、使用範圍、校正、管理、許可之廢止與重新申請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辦法

• 海關為確保貨物安全，對於保稅運貨工具與經海關核准之運貨
工具及卸存碼頭之海運貨櫃，得加封封條。

• 下列業者經申請海關許可，得於所指定運貨工具或海運貨櫃加
封自備封條：㇐、海運貨櫃。二、經海關核准實施且位於機場
管制區外之自主管理航空貨物集散站業，就其自有之保稅運貨
工具。三、自主管理物流中心之海運貨櫃、保稅運貨工具或經
海關核准之運貨工具。四、內陸貨櫃集散站業，就進儲該集散
站或自該集散站轉運出站之海運轉口貨櫃。

自備封條許可及管理辦法-關稅法§28-1

貨棧貨櫃集散站等業者自主管理
之法源依據-關稅法



• 運輸工具載運之貨物由經海關核准登記之承攬業承攬運送者，
其貨物艙單得由該業者向海關申報

• 海關核准登記之承攬業辦理轉運、轉口相關事宜

承攬業辦法 §20-1

貨棧貨櫃集散站等業者自主管理
之法源依據-關稅法



貨棧貨櫃集散站等業者自主管理
之法源依據-關稅法

• 短卸、溢卸報告，應由運輸工具負責人或運輸工具所屬運輸
業者向海關提出。

• 短溢卸提出時效空運貨櫃（物）

• ㇐般貨物：進倉完畢之翌日起三日內。

• 快遞貨物：進倉完畢之翌日起㇐日內。

• 機邊驗放貨物：進倉完畢時。

• 短卸或溢卸報告應先送海關倉庫管理單位查核進倉資料，經
核無訛予以簽證後，送海關艙單單位核備。須註銷或更正者，
應於原申報短卸或溢卸報告送達海關翌日起三日內為之。

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 關稅法§20.3



貨棧及貨櫃集散站業者實施自主管
理作業手冊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
自主管理辦法§6

• 進出口貨棧及貨櫃集散站自主管理事項

進出口貨棧及貨櫃集散站自主管理事項包括下列各項：

• ㇐、進、出口及轉口共同作業項目(18項)

• 二、進口作業項目(17項)

• 三、出口作業項目(15項)

• 四、轉口作業項目(8項)



進、出口及轉口共同作業

維護進出口貨棧安全

控管進出口貨櫃(物)安全

其他業務需要



維護進出口貨棧安全

設置24小時連續錄影或動態偵測錄影(棧§
13-1、自主§5.4、6)

貨棧門禁管制措施(棧§ 13-2、自主§5.3)

巡視進出口貨棧(自主§6)

啟閉進出口貨棧門鎖(自主§6)



設置24小時連續錄影或動態偵測錄
影(棧§13-1、自主§5.4)

• 貨棧大門

• 進、出、轉口倉庫（間）、海空或空海聯運轉口貨物拆櫃區

• 快遞貨物專區、機邊驗放倉庫（間）、貴重物品儲存專用倉
間扣押庫

• 其他海關認為有必要之處所

設置場
所

• 24小時連續錄影或 動態偵測錄影

• 具回放及燒錄功能

• 存檔三十日以上且運作正常之閉路電視監控系統

功能

• 海關辦公室

• 其他場所

監看

場所



案例分享

• 清查監視系統權限，發現某倉儲快遞倉及進口倉
之監視系統未連線至駐棧海關辦公室。

違規

事實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13-1

• 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
適用

法條



• 貨棧大門、進口倉庫….、快遞貨物
專區、…..，須設置24小時連續錄影
或動態偵測錄影、具回放及燒錄功
能、並能存檔三十日以上且運作正
常之閉路電視監控系統，連線至海
關辦公室或其他場所，供海關查核
及即時監看貨況。

法條
說明

• 貨棧業辦法§30違反第十三條至第十
三條之二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六
條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萬五千元以下
罰鍰。

罰則



貨棧門禁管制措施(棧§13-2.3)

貨棧大門設置警衛哨
所

•保全或倉管人員負責
管制人員及車輛進出

• 必要時海關得要求建
置自動化門哨(棧_修
正107.12)

• 設有電腦並採連線控
管貨物進出，且可提
供海關線上查核。(自
主§5.3)

倉庫設置專人管理

• 人員出入須憑證件或
許可文件

•無

• 1.現場關(官)員

• 2.經海關核准自主管
理業者之專責人員在
場下嚴禁碰觸貨物

• 查驗或作業完畢應將
貨物包裝恢復原狀後
迅速離開，不得逗留。

核對放行憑條或運送
單據

• 由保全或倉管人員核
對

• 1.已放行貨物提領出
倉

• 2.經海關核准退關、
退倉之貨物提領出倉



案例分享

• 稽核關員巡視貨棧，警衛執勤哨
點無人駐守且柵門為開啟狀態。

違規

事實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 13-2 .1條

• 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

適用

法條

• 貨棧門禁管制措施如下：㇐、貨棧大門
應設置警衛哨所，由保全或倉管人員負
責管制人員及車輛進出，必要時海關並
得要求建置自動化門哨。

法條

說明

• 貨棧業者違反第十三條至第十三條之二、
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定，予以
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罰則



巡視貨櫃集散站或進出口貨棧

• 有效管理貨櫃集散站

• 進出口貨棧預防不法

作業目的

• 負責執行1.貨櫃（物）進出站（倉）之查對、2.門禁管制、3.
櫃場（倉棧）巡邏，作成紀錄備查

• 警衛人員應將每日1.巡邏路線、2.時間、3.人員姓名、4.地點
完整記錄於巡邏紀錄表。

警衛部門

• 每日巡視倉間情況，記錄於紀錄簿
倉間管理主管



巡視貨櫃集散站或進出口貨棧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
辦法」§5.1.4

• 地點:門口

• 具備功能:1.二十四小時監視2.錄影存證存檔三十日以上3.供駐庫
（稽核）關員線上監看

設置閉路電視監控系統

• 通知公司主管

• 另行告知專責人員

• 轉知海關處理

異常狀況處理



啟閉進出口貨棧門鎖

• 有效管理進出口貨棧或貨櫃集散站內之進出口倉庫

作業目的

• 登記時機:領取及交回鑰匙

• 登記時間並簽名

• 鑰匙應於開鎖後立即交回

設置登記簿

• 貨物進出倉作業時，開啟各貨棧（倉庫）門鎖

• 下班或貨物進出倉工作完畢立即加鎖

登錄貨物進出倉時間



控管進出口貨櫃(物)安全

檢查航空貨櫃進棧儲存或放行出棧

貨櫃(物)借道通行作業

貨櫃(物)查驗、檢驗 (疫)配合作業

進、出口及轉口貨物看樣、取樣與公證及必要之維護

報告違章、異常案件

查對、登記扣存或沒入貨物

登載存貨簿冊及製作存倉貨物日報表(棧§ 24)



檢查航空貨櫃進棧儲存或放行出棧

• 進棧儲存:有效控管存站之貨櫃（物）。

• 放行出棧:防止提領空貨櫃夾帶貨物出站

作業目的

• 保稅卡車

運送工具

• 海關管理保稅運貨工具辦法§14、§15

• 貨櫃（物）動態傳輸作業規定§8

法令依據



檢查航空貨櫃進棧儲存或放行出棧

• 裝車前，應先填具「出站（倉）空貨櫃清單」（應編列序號）

• 填列空貨櫃標誌、號碼、數量交專責人員

進出口貨棧業者(放行出棧)

• 憑「出站（倉）空貨櫃清單」，核對1.空貨櫃標誌、2.號碼、3.數量無訛

• 檢查確係空貨櫃後簽章（免加封海關封條），

• 填具「貨櫃（物）運送單」㇐式三聯並簽章

• ㇐聯連同「出站（倉）空貨櫃清單」按序存查，另二聯密封交司機送交目的地同貨棧專責人員

• 目的地專責人員簽章退回㇐聯，核銷留存聯後按序歸檔備核，如未退回應聯繫追蹤

貨棧專責人員(放行出棧)

• 核對「貨櫃（物）運送單」無訛

• 檢查確係空貨櫃後進儲

• 「貨櫃（物）運送單」二聯簽章。㇐聯按序歸檔備核，另㇐聯密封退回起運地專責人員銷案。

貨棧專責人員(進棧儲存)



案例分享

• 稽核關員抽核空貨櫃(盤)進出站(棧)，發現保稅卡
車載運空貨櫃(盤)均無貨櫃(物)運送單紀錄

違規

事實

• 海關管理保稅運貨工具辦法§14

• 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
適用

法條



• 保稅卡車、保稅貨箱：應憑海關放
行通知或轉運准單或特別准單在海
關監視下裝貨，並造具貨櫃（物）
運送單㇐式三份。貨物到達指定地
點後，運送人應將密封之貨櫃（物）
運送單㇐、二聯及報單副本或轉運
准單或特別准單送交運達地海關憑
以核對卸貨。

法條
說明

• 違反第十四條規定者，海關得依本
法第八十五條規定，視其情節輕重，
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萬元以下罰鍰。(保稅運
貨工具辦法§28)

罰則



進、出口及轉口貨物看樣、取樣與
公證及必要之維護

• 有效控管存棧之進出口貨物

作業目的

• 指各類貨物為防止受到損害所為之必要措施，例如：生鮮貨物為保持新
鮮，採用真空包裝，易燃貨物，應為必要防火處置等。

進行必要之維護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
§6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21

• 「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7

法令依據



進、出口及轉口貨物看樣、取樣與
公證及必要之維護

• 由貨主向海關申請核發特別准單，在專責人員
監視下辦理，其拆動之包件應責由貨主恢復包
封原狀，辦理完畢於電腦檔（登記簿）註記

• 作業文件依序列管備查

專責人員

• 基於商品檢驗或檢疫需要所為之取樣，得憑該
管機關檢驗（疫）人員簽章之特別准單辦理

政府機關



案例分享

• 稽核關員巡視倉間時，發現報關人員於無
關員與專責人員在場情況下擅自碰觸貨物。

違規

事實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21

• 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6

適用

法條



• 存棧之進口、出口或轉運、轉口
貨物，如須公證、抽取貨樣、看
樣或進行必要之維護等，貨主應
向海關請領准單，貨棧業者須依
准單指示在關員監視下辦理，其
拆動之包件應由貨主恢復包封原
狀。(貨棧辦法§21)

法條說明

• 貨棧業者違反第21條規定者

• 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定，
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
千元以上㇐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30

罰則



進、出口及轉口貨物
加做或更正、標記、箱號

• 配合業務需要及便利商民

作業目的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
實施自主管理辦法」第六條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二 十㇐條第二項

法令依據



進、出口及轉口貨物
加做或更正、標記、箱號

• 申請項目：1.補貼、更改航空標籤號碼2.退倉之案件

• 報關人應先填具「申請書」向海關驗貨或業務單位申
請，由海關驗貨關員查驗無訛簽證後，交予專責人員

• 專責人員依規定辦理監視完畢即可通關放行。

• 免再辦理艙單更正手續，「申請書」並應歸檔存查。

進口貨物



進、出口及轉口貨物
加做或更正、標記、箱號

• 申請項目原倉更改航空標籤號碼出口者

• 1.已進倉未報關之出口貨物(其不提領出棧而申請於原倉更改航
空標籤號碼出口者)

• 貨主或報關人持託運單等文件向專責人員申請

• 專責人員經核對「出口貨物未裝航機註銷清單」無訛後，於託
運單加蓋「准予更改標籤，不准出倉」戳印後交報關人

• 報關人憑以改簽運輸業者託運單。專責人員應於註銷清單簽註
備查。

• 2.已報關之出口貨物(原倉辦理更改航空標籤號碼)

• 專責人員根據海關出口簽放關員在註銷申請書上之批示辦理。

出口貨物



案例分享

• 稽核關員巡視倉間，發現某報關業
者擅自黏貼標籤。

違規

事項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
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
第六條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二
十㇐條第二項

適用

法條



• 存棧進出口或轉運、轉口貨物之加做
或更正標記、箱號或航空標籤號碼及
出口貨物之重新包裝、加裝、打件等，
均須經海關核准並經駐棧關員簽章後，
由貨棧業者監視辦理。(貨棧辦法
§24.2)

法條

說明

• 貨棧業者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
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定，予
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32

罰則



報告違章、異常案件

• 確保關稅之課徵

• 存站（棧）進出口貨櫃（物）按規定依序通關

作業目的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業者實
施自主管理辦法」§3.3、§6

法令依據



報告違章、異常案件

• （㇐）進（轉）口貨櫃（物）逾時進站屆時未進站、逾時未進站者。

• （二）貨櫃（物）失竊、掉包者。

• （三）封條破損、斷失、有偽造變造之嫌及封條號碼與貨櫃運送單不符者。

• （四）貨櫃（物）運送單經塗改者。

• （五）發現貨櫃（物）有夾藏或夾層者。

• （六）放行進口貨物與提單貨名不符者。

• （七）進（轉）口貨櫃（物）進錯站（倉）者。

• （八）其他異常情形者。(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應從其規定)

專責人員應即向海關報告之事項

• 立即以書面通知

• 如時間緊迫可先以電話通知再補送書面資料

通知海關稽查（倉庫）單位方式



案例分享

• 報關行擬辦理通關時發現案貨遺失，經
調閱監視錄影記錄畫面，貨棧員工視為
廢棄物丟棄以致遺失

違規
事實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25.1

• 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6

適用

法條



• 貨棧業者對1.存棧貨物及2.經海關
扣押或預定扣押之貨物，應善盡
保管之責任(貨棧辦法§25.1)

法條

說明

• 貨棧業者違反第25條規定，海關得
依關稅法第86條規定，予以警告並
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30

罰則



登載存貨簿冊及
製作存倉貨物日報表

• 確實控管貨物進儲、出倉及存貨資料。

作業目的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
實施自主管理辦法」第六條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二十四條

法令依據



登載存貨簿冊及
製作存倉貨物日報表

• 依海關認可之格式，具備存貨簿冊或電腦進倉總簿檔

• 分別即時詳實登載:1.存貨之倉位及2.貨物存入、提出、抽
取貨樣或3.其他海關規定之事項等

• 海關放行文件（訊息）予以核銷按日製作或電腦列印報表
備查

貨棧業者

• 得隨時派員檢查貨物及簿冊（電腦進倉總簿檔），貨棧業
者應指派相關業務人員配合辦理。

海關



案例分享

• 稽核關員抽核出口貨物儲位時，出口
貨物置於儲位與貨棧電腦所登載儲位
不相符

違規
事實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24

• 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6

適用

法條



• 貨棧業者應依海關認可之格式，具備
存貨簿冊或電腦進倉總簿檔，對於存
貨之倉位及貨物存入、提出、抽取貨
樣或其他海關規定之事項等，均須分
別即時詳實登載，並依海關放行文件
予以核銷按日製作或電腦列印報表備
查。必要時海關得派員查核。(貨棧辦
法§24)

法條

說明

• 貨棧業者違反第24條規定，海關得依
關稅法第86條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
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萬五千
元以下罰鍰。§28

罰則



貨櫃動態電子資料傳輸之查核作業

• 有效控管貨櫃之進站、存儲、拆櫃、出站及放行提領

作業目的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
管理辦法」第六條

• 「貨櫃(物)動態傳輸作業規定」

法令依據

• 相關貨櫃動態訊息之傳輸、作業方式傳輸之動態訊息內容等，
應依「貨櫃（物）動態傳輸作業規定」辦理

專責人員



其他業務需要

進、出口及轉口貨物加做或更正、標記、箱號

使用海關封條加封核銷作業

其他經海關核發准單所指示及關務法規有關規定
應辦理事項



使用海關封條加封核銷作業

• 嚴密控管海關封條之使用。

作業目的

• 領用:海關稽查（倉庫）單位

• 使用紀錄簿、封條使用及加封費統計表

• 核銷

封條領用、登記、紀錄、核銷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
管理辦法第六條

• 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五條、第三十二條第㇐項第二款

法令依據



進口作業及違規案例說明

點貨進倉

放行提領出棧

轉運、移倉、移棧轉儲作業

簽證破損、短溢卸報告

查對逾期、聲明放棄、已列拍賣清單貨物

監視作業



點驗進口貨物進倉

• 有效管理進口貨物進儲及拆櫃進倉，維持通關秩序正常性

作業目的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
主管理辦法」第六條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二十
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

• 「海關管理保稅運貨工具辦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

• 「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五條、

• 「貨物通關自動化報關手冊」

法令依據



點驗進口貨物進倉

• 貨棧業者

• 憑1.進口艙單或轉運准單（空運進口轉運至科學工業園區及加工出口，或
空運進口轉運至其他空運關區者）2.進口艙單訊息（簡 5101）資料

• 核對進口貨物空運提單號碼、件數無訛後，方得卸存貨棧

• 進倉後應將進倉訊息（簡 5102）透過通關網路傳輸至海關。

空運進口或轉運貨物之卸存貨棧(棧§15)

• 運輸業者檢具其與貨棧業者共同簽章具結之空運貨物特別准單申請書，向海
關稽查單位申請核發空運貨物特別准單。

• 貨棧專責人員應憑空運貨物特別准單於機場交接區監視裝入貨棧自備之保稅
卡車（貨箱），並加封海關封條

• 超大件無法封車之貨物:貨棧業者應向海關稽查（倉庫）單位申請以㇐般卡車
裝載，得免押運，由貨棧專責人員填具「貨櫃（物）運送單」方式辦理

空運進口或轉運貨物卸存機場管制區之外(棧§15)



點驗進口貨物進倉

• 應於運入貨棧之翌日起三日內拆盤、櫃。

• 逾期未拆盤、櫃進倉者，應列表敘明原因交專責人員簽章後向海關報備 。

• 除軍政機關進口

拆盤(櫃)時效(棧§15)

• 指包件過重或體積過大之貨物

• 列表送專責人員備查，得在集散站（貨棧）之空地存放。

無法存入站（棧）內倉庫(棧§17)

• 將1.航次（航機班次）、2.艙號（提單號碼）、3.件數、4.儲存位置、5.短溢卸、
6.破損情形等相關資料輸入「電腦進倉總簿檔」存檔或登錄於進倉總簿。

貨物進儲後(棧§24)

• 立即通知海關處理

進倉貨物發現有異常狀況(棧§25)



案例分享

• 稽核關員於進口倉進行進口貨物抽
核，發現進口貨物貨上標籤之分號
號碼與艙單所載不符

違規

事項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
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
辦法§6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15

適用

法條



• 貨棧業者點收進口、轉運或轉口
貨物無訛後，應立即辦理進倉作
業。(貨棧辦法§15.3)

法條說明

• 貨棧業者違反第十五條第㇐項、第
三項、第四項規定，海關得依關稅
法第八十六條規定，予以警告並限
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
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
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儲貨物或

廢止其登記。§29

罰則



放行提領出棧

進口貨櫃（物）放行提領出站

退運進口貨櫃（物）放行出站

加封保稅貨物放行出站（棧）

核對扣押或逾期貨物放行通知單並簽章放行



進口貨櫃（物）放行提領出站

• 有效控管進口貨櫃（物）正確提領及資料完整無訛

作業目的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
實施自主管理辦法」第六條、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十八條、

• 貨物通關自動化報關手冊。

法令依據



進口貨櫃（物）放行提領出站

• 貨棧業者

• 應驗憑1.海關放行通知、2.提貨單、3.轉運准單或4.

其他海關核准文件

• 核對1.航次（航機班次）、2.標記、3.箱號（航空標
籤號碼）、4.件數、5.提貨單之收貨人等資料無訛後

• 列印「貨櫃（物）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
（或放行憑單）經專責人員複核無訛簽章放行出站。

• 專責人員

• 複核無訛簽章放行出站

存棧之進口或轉運貨物



進口貨櫃（物）放行提領出站

• 貨棧管理人

• 設專簿登記1.提領貨物有關資料及2.提領人身分證件。

• 專責人員

• 簽章放行之提貨單核對1.貨物船名、2.航次（航機班
次）、3.艙號、4.標記、5.箱號（航空標籤號碼 ）、6.

件數無訛。

• 提領人

• 提貨單上簽具1.全名、2.身分證字號、3.日期、4.件數始
准監視放行出倉。

進口貨物提領



進口貨櫃（物）放行提領出站

• 專責人員應憑放行文件 辦妥應辦事項（如押運或部分
貨物暫留置原倉等）後始准予放行。

具放行附帶條件

• 貨棧業者

• 憑「貨櫃（物）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

• 核對1.貨櫃之標誌、2.號碼、3.封條號碼（或標記、
箱號、件數）及4.電 腦檔資料無訛後，准予出站。

大門警衛人員



進口貨櫃（物）放行提領出站

• 貨棧業者

• 收回提貨出棧之單據、文件於提貨單上加蓋「貨物已全
部出 倉，本提貨單註銷」戳記，並按艙單別裝訂，妥為
保管

• 部分提貨者亦應加蓋「本提貨單○○部分出倉」戳記，
俟貨物全部提清時予以收回，並加蓋「貨物已全部出倉，
本提貨單註銷」戳 記後，裝訂保管

• 轉運准單上加蓋「本批貨物已辦妥轉運」戳記後，裝訂
保管；或於海關核准文件上加蓋「本批貨物已辦妥出倉」
戳記後裝訂保管。

貨物提領完畢



進口貨櫃（物）放行提領出站

• 貨棧業者

• 核對海關放行貨物專用章及放行人員放行章（或職名章）
無訛後始准放行貨櫃（物）出站（棧）

• 倉儲業者

• 憑海關列印簽章之進（轉）口貨物電腦放行通知單（簡
5116）放行貨櫃（物）出站

電腦發生故障

• 提貨單、轉運准單及其他海關核准文件

• 已逾放行日期2年並已結案者，得予以清理銷燬。

文件保存時間



案例分享

• 稽核關員以監視影像回放功能查核
發現進口貨物提領有未經保全或倉管
人員

違規

事項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
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
辦法§6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13-2.3

適用

法條



• 貨棧門禁管制措施如下：三、除快遞貨
物外，已放行或經海關核准退關、退倉
之貨物提領出倉，應經保全或倉管人員
核對放行憑條或運送單據。(貨棧辦法
§13-2.3)

法條

說明

• 貨棧業者違反第十三條至第十三條之二、
之規定，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定，
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萬五千元以下罰鍰。§32

罰則



案例分享

• 巡視倉間發現進口放行貨物放置倉門外，經
檢視案貨進口貨物放行通知單之放行附帶條
件，發現案貨為需加封之保稅貨物。

違規
事項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
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6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18

• 海關管理保稅運貨工具辦法 §14、§15、

適用
法條



• 存棧之進口、轉運或轉口貨物，貨棧業者應
驗憑海關放行通知、提貨單、轉運准單或其
他海關核准文件，核對船名、航次或班機航
次與貨物之標記、箱號或航空標籤號碼、件
數無訛，並依海關指示通知完成貨物之監視、
押運、加封電子封條或儀器檢查等辦理事項
後，方准提貨出棧。(貨棧辦法§18.1)

法條
說明

• 貨棧業者違反第十三條至第十三條
之二、之規定，海關得依關稅法第
八十六條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改
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萬五千

元以下罰鍰。§30

罰則



退運進口貨櫃（物）放行出站

• 報關業者

• 憑提貨單辦理手續

• 貨棧業者

• 憑電腦放行通知（簡 5116）、海運進口貨物電腦放行通
知（簡 5116S）訊息

• 核對相關1.船名、2.航次（航機班次）、3.標記、4.箱號
（航空標籤號碼）、5.件數及6.進口艙單（進倉資料檔）、
7.提貨單之收貨人等資料無訛後，列印「貨櫃（物）運送
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或放行憑單）經

• 專責人員

• 複核無訛簽章放行；如有放行附帶條件，應依規定辦理。

經海關放行退運進口貨物



退運進口貨櫃（物）放行出站

• 貨棧業者

• 登記退運貨物有關資料及辦理退運人身分證件

• 憑經專責人員簽章放行之提貨單核對貨物船名、
航次（航機班次）、艙號、標記、箱號（航空
標籤號碼）、件數無訛後

• 責由辦理退運人在提貨單上簽具全名、身分證
字號、日期、件數，始准監視放行出倉。

設專簿登記



加封保稅貨物放行出站（棧）

• 確保保稅貨物安全運抵目的地

作業目的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
理辦法」第六條

• 「海關管理保稅運貨工具辦法」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

• 「海關徵收規費規則」 第五條。

法令依據



加封保稅貨物放行出站（棧）

• 貨棧業者

• 應憑海關放行通知或轉運准單或特別准單列印「放行憑單」憑以
向倉庫管理員提領貨物

• 倉庫管理員

• 應核對1.航機班次、2.航空標籤號碼、3.件數無訛後始准放行出棧

• 貨棧專責人員

• 應會同司機監視貨物裝入保稅卡車（貨箱）及加封海關封條，並
填具「貨櫃（物）運送單」㇐式三聯，經簽章後，留存聯按序存
查，另二聯密封交司機隨車送交目的地海關或站（棧）方專責人
員。

• 驗明該運貨工具確係海關核准之保稅卡車（貨箱），如發現有違
規使用情事（如執照逾有效期限），應通知海關稽查（倉庫）單
位處理。

空運保稅貨物出棧



加封保稅貨物放行出站（棧）

• 專責人員

• 應追蹤查詢目的地海關或專責人員以電子資料傳輸辦理貨櫃
動態訊息（FG  進站）登錄

保稅貨物以貨櫃裝運出站

• 專責人員

• 憑目的地海關或專責人員回傳之貨物清單核銷留存聯或寄回
之「貨櫃（物）運送單」核銷「貨櫃（物）運送單」留存聯
後，按序歸檔備核

• 未登錄、未回傳或寄回應聯繫追蹤。

保稅貨物以保稅卡車（貨箱）裝運出倉（棧）者

• 應俟海關押運人員辦妥相關押運手續後，方准放行出站。

須押運



核對扣押或逾期貨物放行通知單並
簽章放行

• 防止扣押或逾期貨物被冒領

作業目的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
施自主管理辦法」第六條、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十八條第㇐項

• 「海關變賣貨物及運輸工具處理程序」第三點第三項。

法令依據



核對扣押或逾期貨物放行通知單並
簽章放行

• 經再報關後放行案件，憑由電腦上接收之進（轉）口貨物電
腦放行通知（簡 5116）

• 核對航次（航機班次）、標記、箱號、件數、貨櫃標誌、號
碼（航空標籤號碼）及艙單（進倉資料檔）、提貨單之收貨
人等資料無訛後

• 列印「貨櫃（物）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或放行
憑單）

• 經專責人員複核無訛簽章放行出站。以貨櫃裝運方式提領出
站者，專責人員並應以電子資料傳輸辦理貨櫃動態訊息（AX  

提領出站）至通關網路。

海關已繕逾期貨物處理記錄表之貨物



核對扣押或逾期貨物放行通知單並
簽章放行

• 專責人員

• 應憑海關簽發之「扣押、逾期貨物放行通知」核對「海關已標
賣清單」內容，如組別、得標人等無訛後，列印「貨櫃（物）
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或放行憑單簽章放行貨物，作
業文件簽章依序歸檔備查。

• 高稅率之電器品、菸酒類貨物得依海關已標賣清單所列電話資料
向海關或得標人查證，以防被冒領。

海關拍賣貨物

• 應於「存倉逾期貨物及私貨登記簿」登記、核銷並於電腦檔註記。

扣押或逾期貨物放行後



轉運、移倉、移棧轉儲作業

進口貨櫃（物）移站（棧）轉儲

機場管制區內進口貨物移倉

進口貨櫃（物）轉運其他關區作業

其他關區轉運進口貨櫃（物）進站（棧）



進口貨櫃（物）移站（棧）轉儲

• 確保轉儲貨櫃（物）安全運抵目的地

作業目的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
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第六條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二十條

• 「海關管理保稅運貨工具辦法」第十四 條、第
十五條

• 「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五條

法令依據



進口貨櫃（物）移站（棧）轉儲

• 應由貨主、 運輸業

• 申請並檢附貨棧業者繕具之1.轉棧理由書（由專責人員簽註「貨櫃（物）尚存本
站（棧）中」）及2.移存貨物清單連同3.移入貨站（棧）同意書（由專責人員簽
註「本站（棧）尚有空位」）及4.聯保單

• 經送海關稽查（倉庫）單位或進口通關單位核准簽章後核發特別准單憑以辦理。

移存另㇐貨站（棧）

• 專責人員

• 憑海關核發之特別准單，列印「放行憑單」複核簽章，

• 倉庫管理員應核對航機班次、航空標籤號碼、件數無訛後准予出棧；

• 專責人員應會同司機監視貨物裝入保稅卡車（貨箱）及加封海關封條，並於裝車
後填具「貨櫃（物）運送單」㇐式三聯，經簽章後留存聯按序存查，另二聯密封
交司機隨車送交目的地海關或站（棧）方專責人員。

空運貨物



進口貨櫃（物）移站（棧）轉儲

• 依海關規定予以加封之移站（棧）貨櫃
（物），因故無法加封時應退由海關處理。

• 如須押運，應俟海關押運人員辦妥相關押
運手續後，方准放行出站。作業文件簽章
後依序歸檔存查。

放行附帶條件



機場管制區內進口貨物移倉

• 有效控管移倉進口貨物進出倉

作業目的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
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第六條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二十條

法令依據



機場管制區內進口貨物移倉

• 運輸業

• 應繕具「移倉申請書」三份，經海關稽查單位核准

• 貨棧專責人員

• 查對貨物之航空標籤號碼、件數無訛後，於申請書上簽章貨物逕由「移出貨棧」
經辦人移送「移入貨棧」經辦人點收後，於申請書上簽章，免由海關關員押運，
並免繳交押運費。

• 貨物辦妥移交後，申請書由航空公司、移出、移入貨棧各留㇐份，按序歸檔備核，
移出貨棧應於進倉資料檔註記。

• 運輸業者

• 在報關前（即尚未碰檔銷艙）且符合「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第二十七
條規定者，運輸業者得取具「移倉申請書」（已辦妥貨物移交）逕于線上更正艙
單資料。

進儲機場管制區內進口貨棧



進口貨櫃（物）轉運其他關區作業

• 有效控管轉運貨櫃（物）之行蹤

作業目的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
實施自主管理辦法」第六條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十八條、第二十條、

• 「海關管理保稅運貨工具辦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

• 「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五條

• 「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第三十條

法令依據



進口貨櫃（物）轉運其他關區作業

• 貨棧業者

• 應憑海關「轉運准單（兼代進口貨物電腦放行
通知）」向通關網路擷取電腦放行訊息，並核
對航機班次、航空標籤號碼、件數等資料無訛
後列印「放行憑單」；

• 倉庫管理員核對航機班次、航空標籤號碼、件
數無訛後出站。

轉運其他關區



進口貨櫃（物）轉運其他關區作業

• 憑「轉運准單」會同司機監視貨物裝入保稅卡車（貨箱）及加封海關封
條，並於「轉運准單」二聯上簽章，加 註保稅卡車車號（貨箱號碼）及
封條號碼，另繕具「貨櫃（物）運送單（如運送人係經海關核准其自行
以電腦列印者，准由運送人自行列印「貨櫃（物）運送單」後交專責人
員核對）㇐式三聯並簽章；「貨櫃（物）運送單」及「轉運准單」留存
聯各㇐份按序存查，其餘各二聯密封交司機隨車送交目的地海關或站
（棧）方專責人員。

• 應憑目的地海關或棧方專責人員寄回「貨櫃（物）運送單」㇐聯核銷留
存聯後，連同「轉運准單」留存聯按序歸檔備核。如未寄回應聯繫追蹤。

貨棧專責人員



進口貨櫃（物）轉運其他關區作業

• 桃園機場轉運科學園區及加工出口區

• 海關稽查（倉庫）單位關員檢視無訛後，得
免押運，但應按轉運准單規定，由貨棧專責
人員繕具「貨櫃（物）運送單」及對未寄回
「貨櫃（物）運送單」者負責追蹤

無法加封之超大件、笨重 進口貨物



案例分享

• 抽核F1貨物轉運至其他關區之自
由貿易港時，發現未依放行附帶
條件進行押運

違規

事項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
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6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18

適用

法條



• 存棧之進口、轉運或轉口貨物，貨棧業者應驗憑海關
放行通知、提貨單、轉運准單或其他海關核准文件，
核對1.航次或班機航次、2.貨物之標記、3.箱號或航
空標籤號碼、4.件數無訛，並依海關指示通知完成貨
物之監視、押運、加封電子封條或儀器檢查等辦理事
項後，方准提貨出棧。(貨棧辦法§18.1)

法條
說明

• 貨棧業者違反第 第十八條第㇐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
十六條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
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 止六個月以下進儲
貨物或廢止其登記或廢止其登記§29

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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